
學分 學時 學分 學時 學分 學時 學分 學時

國文 4 4 2 2 2 2

英文 4 4 2 2 2 2

化學 2 2 2 2

電腦應用 2 2 2 2

世界觀光地理導論 2 2 2 2

法律與生活 2 2 2 2

全民國防教育-國際情勢 0 1 0 1

全民國防教育-防衛動員 0 1 0 1

體育 0 8 0 2 0 2 0 2 0 2

通識必修小計 16 26 10 13 4 7 2 4 0 2

職涯探索一 1 1 1 1

化妝品概論 2 2 2 2

皮膚生理學 2 2 2 2

化妝品原料學 2 2 2 2

中草藥美容 2 2 2 2

彩妝平面設計 2 2 2 2

美膚學實務 2 3 2 3

彩妝學實務 2 3 2 3

化妝品法規 2 2 2 2

化妝品調製 2 2 2 2

化妝品調製實驗 1 3 1 3

商業髮型設計實務 2 3 2 3

醫學美容概論 2 2 2 2

消費者行為 2 2 2 2

化妝品檢驗 2 2 2 2

化妝品檢驗實驗 1 3 1 3

化妝品安全性及有效性評估 3 3 3 3

整體造型 2 3 2 3

頭皮健康與養護實務 2 3 2 3

職涯探索二 1 1 1 1

化妝品配方實務 2 3 2 3

化妝品行銷管理 2 2 2 2

漢方膳食養生美容 2 2 2 2

微生物學與實驗 2 3 2 3

專業必修小計 45 56 13 14 11 15 10 13 11 14

61 82 23 27 15 22 12 17 1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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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數 時數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 下 下



學分 學時 學分 學時 學分 學時 學分 學時

上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112學年度入學二年制日間部化妝品應用科課程科目表
112年4月6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科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年6月12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3年6月18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科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年12月13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科目類別  學分數 時數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 下 下

日語 2 2 2 2

藝術欣賞 2 2 2 2

運動休閒 2 2 2 2

運動保健 2 2 2 2

英語會話 2 2 2 2

理財規劃 2 2 2 2

進階國文 2 2 2 2

進階英文 2 2 2 2

應用英文 2 2 2 2

心理學 2 2 2 2

智慧科技與管理應用概論 2 2 2 2

服務學習 2 2 2 2

化妝品化學 2 2 2 2

中醫概論 2 2 2 2

美容藥物學 2 2 2 2

進階美容實務 2 3 2 3

美容衛生學 2 2 2 2

人體彩繪 2 2 2 2

美體保健實務 2 3 2 3

香料學 2 2 2 2

經絡美容 2 2 2 2

美容營養學 2 2 2 2

手足保養與美化 2 2 2 2

美睫實務 2 2 2 2

新娘秘書實務 2 2 2 2

大體美容 2 2 2 2

校外實務實習 3 9 3 9

流行飾品設計 2 2 2 2

造型影像處理 2 2 2 2

顧客服務與管理 2 2 2 2

專題研究一 3 6 3 6

專題研究二 3 6 3 6

髮型設計創作實務 2 3 2 3

創意商品開發 2 2 2 2

化妝品國際化實務 2 2 2 2

美姿美儀 2 2 2 2

分析實務 2 3 2 3

化妝品GMP實務 2 2 2 2

美容產業經營與管理 2 2 2 2

芳香療法 2 2 2 2

特效化妝 2 2 2 2

19 19 0 0 6 6 7 7 6 6

80 101 23 27 21 28 19 24 1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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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校期間取得勞動部頒予第2張或其他妝品專業相關證照1張。

6. 全國性競賽獲獎佳作以上。

9. 總學分達84學分。

二、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相關規定請見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準則及學程設置要點。所有學分學程跨科所修總

學分採計6學分為畢業所需專業選修學分。

專

業

選

修

一、畢業總學分數80學分，必修學分61學分，選修學分19學分，專業選修應達75%，至少15學分以上。

8.完成跨域學分學程跨科4學分。

7. 全國研討會壁報論文或口頭論文發表(每篇掛名者至多核報3名)。

三、畢業門檻：須取得第1-9項目其中1項。

1. 二上「專題研究一」3學分6學時。

3. 二上「校外實務實習」3學分9學時(一下暑假) 。

2. 二下「專題研究二」3學分6學時。

4. 在校期間取得勞動部頒予專業相關之丙或乙級技術士檢定證照1張。

選修學分小計

畢業學分總計


